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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全 種 事 會 

正 式 耙 錄 

第三年 第一〇五號 

第三百五十一次會議 

—丸四八年八月十八日星期三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主 席 M r J MALIK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

出 席 者 T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

畤、加拿大、中國、哥侖比亞、法蘭西、敍利亞、 

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、蘇維埃秕會 

主義共和國聯邦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。 

二 〇 四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
(S/Agenda 351) 

―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

二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。 

三 准 許 錫 蘭 加 入 聯 合 國 問 題 ( S / 8 2 0 S / 8 5 9 

S/951 S/C 2/SR26及Corr 1)。 

二 〇 五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

General MCNAUGHTON (力D拿大）本人願 

就 呈 安 全 理 事 會 前 之 議 事 日 稃 ， 提 出 稃 序 

問 題 。 議 事 日 程 第 二 項 爲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第 

三項爲錫蘭申請加入聯合國問題。本人建議 

* ^ f t 論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前 先 行 計 論 錫 蘭 入 會 

申請。 

關 於 入 會 問 題 本 人 茲 就 暫 行 議 事 規 M 

五 十 丸 條 與 第 六 十 條 提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注 

盲。按88五十九條規定，新會員國入會事 

宜委員會鹰於大會經常届會13會三" f五日 

前 將 其 審 査 入 會 申 請 之 鲒 果 報 吿 安 全 理 

事 會 。 而 安 全 理 事 依 六 十 條 規 定 至 遏 應 於 

大會經常屆會k3會二十五日前向人會提出推 

薦。 

我代表團鑒於大會卽將:!九月二十一日 

在巴黎開會，爲安全理事會應迅：！審議錫 

蘭 入 會 申 請 並 應 優 先 予 " 審 議 倘 安 全 理 

事會最後一次在紐約開會之日期定次八月二 

十 日 而 屆 時 不 能 解 決 錫 蘭 之 申 請 問 題 然 

後 苒 於 九 月 十 五 日 在 巴 黎 集 會 則 依 安 全 理 

事 會 之 議 事 規 則 已 不 及 5 t 論 錫 蘭 之 入 會 申 

請 

故本人提議今晨通過議事日稃後，首鹰 

審 鏞 錫 蘭 之 入 會 申 請 俟 解 决 ^ 問 題 後 ， 再 

進 行 ^ 論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。 

主 席 本 席 願 奉 吿 加 拿 大 代 表 錫 闞 問 

題 a 列 入 議 事 日 程 吾 人 自 將 予 以 審 議 其 

經編爲叆程第一項或第二項固無鬮也。省議 

^項問題乃吾人今日工作之一部分。 

Mr N B O T (比利時）本人贊成加拿大代 

表所提動議其理由^代表本人業予說明。 

General MCNAUGHTON (方B拿大) 擬 

聲 明 者 卽 本 人 仍 相 信 本 人 所 提 之 論 據 " 有 

效 敢 請 卽 將 本 人 提 呈 理 事 會 之 動 議 予 W 通 

& 。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钱 利 亞 ） 正 如 主 席 所 

稱 錤 蘭 入 會 申 請 旣 經 列 入 逢 事 日 稃 ， 吾 人 

自 當 f t 論 該 問 題 至 於 5 t 論 之 次 第 問 題 加 

拿大代表所舉理由非常正當。本人亦認爲吾 

人應根據加拿大代表之建議通過議事日程 

首先iii"瀹准許錤蘭加入聯â"國之問題。 

蔣廷黻先生（中國）本人僅欲聲明+國 

代表圑贊成加拿大代表画提呈安全理拳會之 

動議。 

(用舉手方式表决)。 

( 動 邊 W 九 票 對 一 票 通 過 棄 權 者 一 ) 。 

(修正後之議事日程經;《1>5)。 



二 o 八 准 許 錫 蘭 加 入 聯 合 國 爲 會 員 切 盼 理 é 會 能 全 體 一 致 通 過 許 錤 醑 入 會 

也 

Mr MAMJILSKY 克醺蘇維埃社會主 

義共lu國）七月一日新會員〖 

會會遴旳 

P靑待接獲鬮錫蘭更多之愔報後再建議 

( 新 會 員 國 資 格 審 査 委 員 會 主 席 M r 

Rafik A s h a 鹰 王 席 之 諝 就 安 全 理 事 會 議 

m) 

Mr ASHA ( 新 會 員 國 A 格 ^ 査 委 員 會 主 

席 ） 兹 代 表 新 會 員 國S:格 審 査 委 員 會mid 

本委員會之報吿書呈交安全理事會。本委員 

會 奉 安 全 浬 事 會 一 九 四 八 年 六 月 十 一 日 三 

— 次 會 議 之 决 定 審 査 錤 蘭 政 府 婧 求 加 入 

聯 â » 國 爲 會 員 國 之 申 請 * 本 委 員 會 委 員 ， 

數"上贊成錤蘭政府人會申讃。然蘇聯與鳥 

克蘭代表刖放髮表决擀，並保留^1代表豳 

ft安全會5寸論,，門題之權 

本人《/[珲4會此？？所審^之問題所欲 

明者僅此而已。 

Mr AUSTIN ( ^ fij"^ â > 衆 國 ） 國 贊 成 

錫 蘭 諳 求 加 人 聯 國 巧 會 員 國 之 申 p 靑 並 欲 

藉此機會窜申》國支持之奮。錤蘭近數年來 

爭取完全獨立之進展^賴其準備充分，考廬 

周密。：11<^進步之每一步驟均應載人史乘。 

爲 取 得 完 全 獨 立 而 採 取 重 大 步 驟 之 結 

果 ^ 國 & 地 政 府 相 鎞 S " 佈 新 憲 法 每 次 均 

給與錫爾政府新自冶權，而狨少英聯王國政 

府之特榷。錤蘭政府與英聯王國政府均曾宣 

言 阻 止 錫 蘭 小 得 完 成 自 治 之 利 餘 ! ^ 礙 已 

； !f^—九四八年二月四日涫除錫蘭由2日起 

镀 俜 主 糚 獨 立 成 ^ ^ 邦 聯 屮 完 全 自 立 之 分 

子國。 

錫蘭曾鑫加若干新國P!f機關之工作藉 

而镥負全部责任之《«S會。 

由 於 上 述 各 種 原 因 更 因 此 新 典 國 家 在 

亞 洲 南 部 及 世 界 大 局 之 地 位 日 趨 , 耍 》 國 

‧ X 

r—項所 

規 定 之 會 員 國 * 格 因 錫 蘭 業 已 確 然 表 現 其 

爲 一 愛 好 和 4 ^ 之 國 家 接 《 € 审 所 载 義 務 

也。 

蔣 廷 黻 先 生 ( 4 圃 ） 本 人 茲 代 我 中 國 政 

府S明本入贊成美利堅0»衆國代表適攙螢《 

之 窜 見 今 日 錫 蘭 之 政 治 地 位 與 加 拿 大 及 澳 

大 利 S 相 同 ^ 二 國 代 表 已 往 對 安 全 理 事 之 

工 作 貢 獻 至 躯 今 仍 繼 槽 協 進 理 * 會 之 工 作 。 

錤蘭之爲愛好相平國家固無疑問。錤蘭之願 

實 並 確 能 履 行 聯 國 會 員 國 i f 負 之 美 務 方 + 

容置疑。 

故尤望本理事會能對錢蘭表示歡迎。本人更 

此乃非常§>理之請求：fcW過去數年內 

英聯王國政府幾度試請大會准許旣If獨立又 

無國家主權之頜土 W獨立國家資格，加入 

英聯王國政府於一九二二年、一九二八年與 

— 九 四 六 年 曾 三 ， 宣 吿 外 約 但 獨 立 然 外 約 

但辛今W爲?^國之傀儡。 

%克蘭代表圑更因一九四八年一月問， 

^克蘭政府收到pf5f>pf JÇ派遺代表參加宣佈 

錤蘭獨立/赵說大典係由英聯王國錫闥耱督 

出 名 而 非 由 錤 蘭 政 府 或 領 ^ 錫 蘭 獨 立 運 動 

之社會或政治組械所發，故對於錤蘭之獨立 

更或懐疑。 

此新近官怖獨立之國家竟3能出名邀p*f 

其 他 國 家 之 代 表 參 加 宣 佈 其 獨 立 之 大 典 而 

領W英國總督請示或由英國總督代爲出面， 

自然使吾人對jïNai蘭是否已具正獨立，發生 

疑 問 I * 聯 提 ^ 清 就 錫 蘭 之 政 治 地 位 、 法 、 

國民之權利及獨立、"及錤闞之國家主權等 

問 題 向 錤 蘭 政 府 徵 取 充 分 之 涫 — 議 m 

新^"員國資格審査委員會過半數JW上之委員 

否决。 

所 奇 者 ， 委 員 , 豸 數 委 員 均 反 對 探 取 闥 

於錤蘭之情報。公正4僞之人士具鉞希望锞 

得閼*^錫蘭镯立與主權之異象者或因而相信 

新&員國資格審査娄員會之多數委員，企園 

規 避 該 問 題 其 理 由 唯 委 員 本 人 知 之 最 

悉 

责任|#由彼等承負 

烏克蘭代表【 

i , 更 使 ^ 代 表 圑 堅 信 安 全 理 事 會 鹰 堅 持 先 

搜 { % 詳 盡 之 情 報 再 建 ^ 聯 â • 國 准 許 錫 爾 人 

會 

今日出席安全理事會會,;^之S"理事會中 

能有人確知錤蘭總督之職務究竟爲何乎7更 

有 八 確 番 其 治 、 行 政 、 經 濟 與 軍 事 問 題 

方而之權力如何乎'或<;b錫蘭總督之權力與 

自治領總督之權力相若。然又有人謂錤蘭總 

督 經 授 予 殖 民 地 耱 督 之 権 力 而 非 自 治 領 總 

督 應 有 之 權 力 且 其 所 l iS之 憲 政 方 法 與 一 九 

四八年二月四日錫蘭宣佈其可疑之镯立JW前 

所引者頗'!^區Sil。 



此 外 尙 有 另 一 重 耍 問 題 外 傳 錫 蘭 業 已 

如何能調和。吾人如比較錫蘭之政冶與法律 

制度與英聯王國於其其他殖民地所制定之政 

治 與 法 律 制 度 顳 見 二 者 完 全 相 同 。 

吾人《知英國駐各殖民地之總督:r盡力 

利 用 封 建 制 度 7 ^ 之 上 等 階 扱 七 著 人 民 W 實 

行 其 奴 役 殖 民 地 之 無 數 平 民 之 政 策 除 廣 爲 

播 揚 之 錤 蘭 " 獨 立 " 宣 言 外 餘 皆 吾 人 久 已 諳 

有 人 吿 吾 人 s i 錫 蘭 確 有 其 憲 法 但 聯 

國《0書處分發由錫蘭所得涫Ê鵪就之文件 

中 ， 對 其 實 際 施 行 之 眘 法 甚 少 陳 述 且 各 ^ 

文 件 雖 略 具 涫 ： r 多 含 糊 7 明 。 吾 人 由 祕 

書處所發文件中得悉錤蘭遠於宣佈"獨立"JW 

前 卽 已 制 定 憲 法 且 一 九 三 一 年 、 一 九 三 六 

年及一九四六年時曾三度加JW修改。試問獨 

立JW前之憲法與宣佈"獨立"W後之憲法之E 

別何在9吾人實雒明瞭其區別何 ; fr ' 

倘本人無3^,今日錤蘭所採用之憲法爲 

—九四六年所通過之憲法卽謂乃係宣佈"獨 

立 " 前 兩 年 所 定 之 憲 法 。 果 然 如 此 吾 人 頗 

锥了解此項旣適用於殖民期間又適用於獨立 

期間之憲法究爲何種憲法也。 

書處分發吾人之各項文件說明錫蘭獨 

立 條 件 之 一 爲 錫 蘭 擔 允 履 行 對 第 三 者 之 一 

切責任此在未宣佈獨立 jyà ï依國際協定,係 

由英聯王國擔承者。然而此項條件與獨立之 

原刖直接牴觸。吾人顯可結稱錤蘭並不享受 

獨 立 地 位 而 需 依 賴 英 聯 王 國 不 但 對 英 聯 

王國有各種義務，且對箩三者負有義務。除 

未明文精細規定錤蘭應享之權利JW外，更規 

定此種條件。 

鳥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團極 

蹦同情愛好自由之餳蘭人民爭取獨立及國家 

主權之努力。^代表圑深願眞正獨立之錤蘭 

JW主權國家之資格於聯0"國會員國中據一 

席 地 位 。 此 二 條 件 如 存 在 烏 克 蘭 代 表 圑 决 

無條件投票贊成准許錫蘭力入聯â>國。但鳥 

克蘭代表團深疑所謂錤蘭之獨立與國家主權 

全屬虚構，與前所稱外約但之情形同。 

吾人不能單因英聯王國代表及加拿大代 

表 希 望 通 過 此 問 題 期 料 ^ 人 能 相 信 其 所 

I而盲目投票。吾人需有事實及文件 j y證明 

錫蘭果爲一獨立主權國家。吾人現無此種事 

實 與 文 件 而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團 又 拒 絕 提 呈 任 

何關於此方面之證件。 

鑒於上述理由，烏克蘭代表圑於未獲得 

鬮於錤蘭之政治地位、憲法、獨立JW及國家主 

權 之 充 分 詳 盡 涫 & J W 莂 絕 4 能 贊 成 新 會 員 

國資格審査委員會多數委員就錫蘭入會問題 

所 呈 建 ( S / 8 5 9 ) , 

主 席 爲 便 利 ^ 人 之 工 作 及 吾 人 目 前 問 

題 之 ^ 論 計 有 人 建 議 將 各 代 表 之 演 講 僅 譯 

成 英 文 。 各 代 表 如 4 反 對 吾 人 卽 採 用 此 種 

程 序 依 此 種 稃 序 進 行 會 議 。 

Mr PARODI ( 法 闞 西 ） 本 人 表 ^ 贊 成 此 

項 稈 序 時 初 j y 爲 此 項 規 定 僅 適 用 於 主 席 之 

演 講 蓋 根 據 祕 書 處 代 表 適 纔 對 本 人 所 稱 本 

人》^«爲僅就主席之演講譯成英文也。但本 

人固不贊成將其定爲一般:1則，或便之適用 

於其他代表之演 

主 席 旣 如 此 ^ 人 仍 8 ? 早 先 所 採 程 序 

進行會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英聯王國）本人 

茲 代 表 英 聯 王 國 政 府 對 美 國 代 表 適 纔 就 錤 

蘭 獨 立 之 異 相 所 稱 各 節 表 示 同 意 並 希 望 理 

事 會 果 能 决 定 准 許 錫 蘭 加 入 聯 â " 國 爲 會 員 

國，英聯王國代表深信理事會如;1過此問題 

聯0"國_1^因此可貴之新會員國之入會收稷 

巨大。 

本人不番烏克蘭代表所稱錤蘭未镀充分 

獨 立 不 得 加 入 聯 國 之 說 可 能 予 理 事 會 何 

等印象。Mr Manuilsky除其他8 "節外並謂 

英 聯 王 國 拒 就 錤 蘭 之 政 冶 地 位 問 題 呈 具 文 

件 。 本 人 不 悉 ^ 代 表 所 指 爲 何 但 就 本 問 題 

而 言 英 聯 王 國 政 府 不 能 代 表 錤 蘭 呈 具 文 

件 錫 蘭 政 府 業 已 提 具 文 件 3 代 表 作 此 語 

便本人懷疑渠未閲讀錤蘭所呈文件S/95l， 

^ 文 件 就 錫 蘭 之 地 位 問 題 陳 述 甚 明 ^ 文 件 

中會作下列陳述 

" 錤 蘭 之 國 會 有 無 上 之 立 法 權 包 括 

之權。 

二 依 其 f 旨 任 會 改 變 其 現 行 憲 法 

之權。 

三 全 部 統 管 其 外 交 事 務 之 權 。 " 

文件S/ 9 51並附具另二文件其一爲，錫 

蘭獨立樞泫院敕令(一九四七年）另一爲璩 

蘭獨立法(一九四七年）。本人相信代表可 

由^項文件中得獲充分涫§‧，證明錫蘭此時 

巳 享 完 全 镯 立 但 如 有 人 仍 爲 情 報 不 充 足 

據本人所知此間有錤蘭代表一人，<^代表當 

願 伊 理 事 會 垂 誨 並 準 備 答 S 理 事 會 疑 恐 錫 

蘭未享完全獨立之任©理事提讅該代表囘答 

之任何問題。 

由於上述3"種理由，本人深信理事會 

【请，且本人更確信 



General MCNAUGHTON (力D拿大)本人願 

略 進 一 言 W 表 明 加 拿 大 代 表 團 全 力 支 持 其 

他業已發言赞成錤蘭請求加入聯â•國爲會員 

國之申請之各代表。關於加拿大代表圑之態 

度，加拿大代表業於新會員國入會事宜委員 

會中說明，初於委員會六月二十九日會畤 

嗣於七月一日會>^中又苒度陳明其態度。當 

時 我 國 代 表 指 稱 吾 人 f 見 W 爲 錫 蘭 於 憲 

章 關 於 加 入 聯 合 國 之 條 件 故 吾 人 赞 成 其 申 

請。 

本 人 願 重 申 此 種 立 場 。 憲 章 , 四 條 規 定 

聯 ê " 國 會 員 國 具 之 五 項 條 件 。 依 5 四 條 之 

規定申請者須（甲）爲一國家（乙)愛好和 

平（丙）接受憲章所載之義務（丁）確能履 

行 ^ 項 義 務 （ 戊 ） 願 意 履 行 ； ^ 項 義 務 本 人 

堅 信 錫 蘭 之 申 絕 無 3 合 上 述 五 條 件 之 處 。 

關 於 錤 蘭 愛 好 I B 平 一 節 本 人 爲 已 不 容 懷 

疑 。 至 於 錤 蘭 確 能 履 行 其 義 務 一 節 由 S i l f * 

處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所呈工作文件可 

證 明 。 此 項 工 作 文 件 詳 述 錫 醮 制 憲 經 過y . 

迄 依 據 一 九 四 七 年 錫 蘭 獨 立 法 及 其 他 業 經 

引述之文件，成爲英邦聯之一完全獨立自主 

國家，而有今日地位之情形。 

本 人 深 信 蘇 聯 代 表 新 會 員 國 入 會 事 宜 

^員會中曾表示吾人尙需其他涫窗 J W 證明錤 

蘭確羼獨立國家。本人注官及a克蘭代表今 

晨 又 重 申 此 遘 ^ 代 表 並 謂 加 拿 大 理 条 會 

盲 目 表 决 本 人 或 無 就 此 5 ê 加 " 評 述 之 要 。 

出 席 新 會 員 國 資 格 審 査 委 員 會 之 加 拿 大 代 

表，或任何其他代表，均未阻Jt蘇聯代表團 

镀 取 充 分 涫 & 事 實 上 委 員 會 反 而 造 成 镀 得 

其所請進一步消鬯之機會。理事會講注官錫 

蘭政府今已於八月五日所呈文件S/951中呈 

具 此 進 一 步 消 且 如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所 稱 , 各 

代 表 如 尙 需 其 他 涫 & 理 事 會 會 場 中 今 有 錫 

蘭代表一人在座。本人深悉^代表極願rej答 

任何問題也。 

至 錤 蘭 淸 願 履 行 憲 章 所 載 之 義 務 一 

節，本人但需請安全理事會諸理事國參閱文 

件S/820穿三段其中載有錫蘭首相陳述如下 

"錫蘭政府茲接受聯合國憲章所載之義 

務，並準備表明錤闞履行>^項義務之能力及 

故加拿大代表團認爲錫蘭之能符合憲章 

第四條所定五項梗準實不容吾人置疑 

現尙有一問題郎第四條所定條件是否完 

全，此外是否還有其他條件JW决定一申請國 

能否加入聯合國。加拿大政府一向W爲第四 

條之明白規定巳將請求入會國家應具之條件 

周 舉 無 遺 至 J ï ^ 其 他 考 廬 固 7 相 干 。 加 拿 大 

代表團認爲錤蘭入會申P臂合乎會章第四條列 

舉 之 各 項 條 件 並 爲 唯 有 第 四 條 所 規 定 爲 

吾人所應考廬之條件。故吾人相信錫蘭之申 

請服由本珲事會予"=«1^。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t J 利 亞 ） 加 拿 大 代 表 

在其所作陳述中已備陳准Pi錫蘭加人聯合國 

爲 會 員 國 之 各 項 理 由 本 人 僅 欲 鳥 克 蘭 代 

表所P賈桌4 HS爲吾人能承,,？錫蘭果已镀得完 

全&立一節有所陳述。 

錫蘭之獨立未經任何國家提出&對。當 

某邦或某國自稱已獲镯立，rPî任何其他國家 

提出反對畤——4論其抗-菝有理無理——^ 

國 之 獨 立 問 題 便 麼 提 出 計 論 但 本 人 小 《 任 

何人有反對錫蘭獨立之原則者。卽良克蘭代 

表 方 未 ^ 渠 反 對 錫 蘭 镯 立 卽 以 前 有 充 分 榷 

利反對錤蘭獨立之國家Dr聲明4反對錫蘭3蜀 

立。各;！國且承；；？錤闞獨立承錫蘭之存在。 

就 獨 立 問 題 而 言 本 人 4 見 錫 蘭 之 獨 立 與 其 

他之自冶領如印度、巴基斯ffl、紐西蘭、澳大 

利亞、南非聯邦、加拿大等之獨立有何差別。 

印 度 等 國 倶 爲 自 冶 颌 享 受 獨 立 其 情 形 與 

錤蘭幾粹二致。由英國璁督發送婧柬之事可 

能 發 生 y 其 他 已 成 爲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之 自 治 

領 此 其 他 g " 自 冶 颌 與 英 聯 王 國 稀 , 了 特 殊 條 

J ÎO則未見有人提出抗;«各國間能自由歸结 

國 際 條 約 憲 章 並 未 規 定 吾 人 應 S t 論 此 等 國 

條 約 W 審 定 ^ 3 項 條 約 是 否 有 閼 一 國 之 獨 

立或是否削減任何國家之獨立榷。&國有與 

其他國家歸結同盟y放棄一部分主權之自由。 

據 本 人 所 悉 東 K 有 一 龐 大 之 國 家 集 圑 

彼此約《種種義務。然此種連繫龙末改變 

^ 國 之 獨 立 地 位 

本 人 前 已 聲 明 錫 蘭 之 獨 立 無 人 提 出 反 

對。錫蘭爲一愛好和~P之國家固無疑問。未 

聞任何國家控吿錫蘭採取任何侵略行動。錤 

蘭願意並確能履行會員國之義務。此點方不 

容吾人反駁。如 i克蘭代表對錤蘭之獨立有 

任何懷疑，本人深W爲准許錤蘭入會之後 

能 消 釋 ^ 代 表 之 疑 懼 蓋 依 憲 章 所 載 聯 合 國 

各會員國主權平等。錤蘭當與所有其他國家 

同享平等主權——卽所P胃干涉錤蘭主權與特 

權之英聯王國亦與錫蘭享平等主權。倘吾人 

果 有 此 項 疑 懼 吾 人 應 立 刻 准 許 錤 蘭 入 會 J W 

保 衞 1 ^ 國 ， 便 其 爲 外 界 勢 力 所 搔 。 使 ^ 國 

與 其 他 國 家 主 權 平 等 。 吾 人 如 同 倩 錤 蘭 願 

錫 蘭 享 受 完 全 獨 立 與 主 權 平 等 則 吾 人 最 好 

立 卽 准 許 錫 蘭 入 會 小 加 J W 任 何 阻 礙 ， 並 且 

不 阻 擋 其 享 受 完 全 獨 立 需 之 各 項 特 權 。 

四 



或謂新會員國資格審If委員會願牧集某 

項涫&。本人認爲吾人小須任何其他涫&。錤 

蘭政府業已呈具各項宣言書秘書處、英聯王 

國 及 其 他 7 反 對 錫 蘭 獨 立 之 國 家 貧 已 宣 佈 

其 立 場 。 職 是 之 故 敍 利 亞 代 表 圑 贊 成 錫 蘭 

希望主席於 

將錫蘭之申請提付表决。 

Mr N B O T (比利時）比利時代表圃認爲 

錤蘭符合憲章第四條所載之各條件。故我國 

代表團擬投票贊成准許錤蘭加入聯合國。 

Mr PARODI (法蘭西）本人認爲贊成准 

許 錤 蘭 ％ 入 聯 國 爲 會 員 國 者 業 已 瀝 陳 其 理 

由。故本人僅聲明法蘭西代表圑將投票贊成 

准 許 錤 蘭 入 會 法 蘭 西 代 表 團 投 贊 成 票 卽 爲 

贊許理事會其他理事國以前所作種種陳述。 

組成此國際組耩之國家國體中又加入另一國 

家 本 人 甚 爲 欣 慰 。 

主 席 茲 代 表 蘇 維 埃 瓧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

邦聲稱安全理事會與新會員國資格審査委員 

會所具閽於錤蘭政治地位及其憲法之情報不 

足 且 無 充 分 證 件 W 證 明 錫 蘭 果 爲 主 權 獨 立 

出席新會員國資格審査委員會之蘇聯代 

表 團 代 表 有 鑒 於 此 故 曾 提 議 委 員 會 獲 得 

錤 蘭 政 府 所 提 供 之 充 分 涫 前 不 得 就 錤 

蘭 入 會 申 請 作 任 何 最 後 建 i ^ 。 其 他 代 表 團 

之 代 表 則 不 贊 成 此 ^ , 尤 《 英 聯 王 國 與 加 拿 

大代表爲最。 

由是之故，出席新會員國資格審査委員 

會之蘇聯代表小能贊成錤蘭請加人聯合國之 

申請。 

蘇 聯 代 表 圃 認 爲 情 報 不 足 不 能 審 査 ^ 

問 題 。 吾 入 ， 錤 蘭 之 政 治 地 位 及 憲 法 多 未 

盡 悉 其 異 且 錤 蘭 是 否 果 屬 主 榕 獨 i t 國 家 尙 

無 證 據 i P 吾 人 更 見 報 章 載 稱 錫 蘭 並 非 主 權 

國家就任何方面言之仍爲英國之殖民地耳。 

英聯王國代表所引錫蘭代表呈具安全理 

事 會 之 文 件 [ S / 9 5 1 ] 屮 錄 載 憲 法 某 款 並 未 

能確示錤蘭果巳享受完全獨立與主權。舉例 

言 之 文 件 未 述 稱 報 章 所 載 消 & 。 英 國 殖 

民 大 臣 M r Arthur Creech Jones —九四七年 

六月十八日於下議院發表演說時卽明白聲稱 

或就 

' , 朋 錤 蘭 何 有 獨 

立主權之可言7 

事實上，英聯王國與錤蘭於一九四七年 

十一月十一日所歸結之之國防協定規定英國 

得於錫蘭建立海軍與空軍墓地JÊ得派駐陸 

軍 。 更 其 重 要 者 依 此 項 協 定 所 稱 錤 蘭 政 

府並將其本國海荽基地、港口 、兵螢、交;é設 

備等交由英國支配。依協定第三條與第四條 

之 規 定 錫 蘭 之 軍 隊 幾 悉 歸 英 國 統 治 。 凡 此 

上述各項事實 

權之明證。 

另一È 

由英聯王國政府。此項協定才4能證明錫蘭 

爲镯立主權國家。 

據所镀 

總督 

，亦 

涫 息 稱 依 其 憲 法 之 規 定 

保留全部無限權力< 

政 長 官 內 閣 由 ^ 璁 督 委 任 ， 總 督 且 能 委 派 

牛數上議院議員與一部分下議院之議員。 

故吾人可根據此上述報吿而 i f e稱錫蘭並 

非一獨立圃家，而爲英國之殖民地。故吾人 

如讒衞英聯王國在錫蘭所建立之殖民政體， 

危 害 國 際 作 之 處 甚 大 。 

繭*^2^八適纔所稱問題之涫息，並未載 

入錤蘭代表所呈具之文件內，亦未見有人提 

出新會員國資格審査委員會。故吾人有充分 

理 由 爲 錤 蘭 代 表 所 提 具 之 涫 & 不 充 足 且 

僅代表片面之意見。 

吾恐英國國内有人意3保留其於錤蘭之 

殖民勢力乃欲給與錤蘭人民獨立之幻覺，而 

«虛空之允諾掩feÇ其目的，此方未4^不可能 

也。 

象，而護衞英聯王國某殖民颶體之此種通感 

人 民 之 政 策 實 屬 謬 3 1 。 

敍利亜出席理事會之代表企圖W英聯王 

之 鬭 係 。 敍 利 亞 代 表 此 言 毫 無 根 據 且 侮 辱 

敍利亜代表謂准許錤蘭加入聯0"國後可 

將錤蘭置於聯國保諶之下。？人此事如何可 

能 ' 憲 章 , 二 條 , 七 項 明 文 規 定 禁 J t 干 預 一 

國之內政 

故 當 錤 蘭 尙 未 成 爲 一 獨 立 主 權 國 家 之 

時 如 / 隹 其 加 入 聯 國 ， 實 不 啻 聯 â " 國 實 I g f 

上承nlë錫蘭現在依附他國之地位爲合法也。 

菩人悉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過稃屮，當 

自由民主之人民爲抗锲法西斯之侵略而奮鬥 

之 際 J W 及 戰 後 期 間 â " 殖 民 地 之 民 族 解 放 

運動聲勢日大，殖民地之人民欲求解賒外國 

統治、獲取自由及民族與政冶獨立之心日豳。 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與其人民欣願現 

五 



今 在 外 國 統 冶 下 之 殖 民 地 人 民 得 到 獨 立 地 

位。然而蘇聯 jy及艾人民絕不能嘉佑任何形 

式之僞態獨立也。 

蘇聯代表圑爲聯合國JW及安全理事會 

•1^須辦別眞正主權獨立JW及僞態之獨立。僞 

態獨:事實上爲殖民地人民耱耱保持其依附 

他 國 之 地 位 唯 一 不 同 者 ， 卽 聯 合 國 認 可 此 

s愔勢，卩2爲其â"法。聯â"國佯作不知案倩 

眞相，而協助殖民國家給與有關殖民地一獨 

立之幻影。 

爲 聯 â " 國 之 利 害 訐 爲 錫 蘭 之 利 害 計 

更 爲 錤 蘭 人 民 之 利 害 計 吾 人 須 探 取 更 充 

足 、 公 正 與 客 觀 之 涫 & 證 明 錤 蘭 確 係 一 獨 

立與主權國家。 

職 是 之 故 蘇 聯 代 表 團 提 議 將 准 許 錤 蘭 

加人聯â"國爲會員國問題，留待JW後吾人得 

到錤蘭政府騮於錤蘭之政治地位及其憲法之 

充分撩報Ji i及待吾人璲得足證明錤蘭確爲 

一獨立主權國家之確切明證4sl後，苒予審i«。 

蘇聯代表團所遞决議案草棻如下 

" 茲 於 審 議 錤 蘭 政 府 諝 加 入 聯 合 國 之 申 

安全理事會 

問題，待將來接镀鬮於錤蘭政府地位與其憲 

法 之 充 分 涫 & JW及將來獲得銥蘭政府證明 

1 8 蘭 確 爲 一 獨 立 主 權 國 家 之 明 證 後 再 予 

審議。[S/974] 

General M C N A U G H T O N (力B拿人)本人顔 

就主席所謂出席新會員國資格審査委員會之 

加 拿 大 代 表 反 對 向 錫 蘭 探 取 進 一 步 涫 & — 

m略作陳述。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^委員 

會 會 讒 之 簡 耍 紀 錄 載 於 文 件 S / C 2 / S R 2 6 該 

項紀錄足表明加拿大代表當時之立場。 

本人更願指明由於新會員國資格審査委 

員 會 討 論 之 桔 果 錤 蘭 政 府 業 已 另 行 提 具 其 

他 資 枓 供 安 全 理 事 會 參 考 ， 此 項 資 料 經 載 

於一九四八年八月五日之文件S/95l。本人 

更願再度聲明本人 i iZ爲^項文件屮所包括之 

資料足涫释對於錫蘭是否有入會夤格問題之 

任 何 合 理 续 權 ， 並 使 任 何 存 公 正 者 確 知 就 

各 方 面 而 言 錤 蘭 均 屬 合 格 鹰 准 予 加 入 聯 

合國。 

蘇聯代表如堅持^代表在其所提决ni案 

草案[S/974]中所表示之盲見，加拿大代表圃 

反 對 该 項 决 案 单 棻 。 

闕於此方面，本人願再度磬明鈸蘭代表 

一 人 今 在 理 • 會 會 場 内 ， ^ 代 表 铯 對 有 資 格 

答覆任何合理之問題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） 此 

某 二 代 表 M S 似 海 待 闥 錫 蘭 之 其 他 情 锒 。 

本人願知各^代表圑曾採取何等步驟 j y取得 

其所需耍之赌報。錫蘭入會申請之提呈聯 

國巳多日安全理萄*會於一九四八年六月十 

— 曰 , 三 一 八 次 會 時 ， 將 錫 蘭 之 申 請 發 交 

新會員國資格審査委員會辦理。約二週前八 

月 五 日 時 此 際 在 座 之 錫 蘭 代 表 曾 提 具 某 項 

情 報 此 等 撩 報 業 經 载 人 文 件 S / 9 5 l 。 代 

表 送 文 件 之 公 函 內 並 稱 

理4^會諸理4^國如個別需耍額外情報 

時 本 人 方 可 一 一 答 覆 。 

錤 蘭 代 表 旣 自 稱 準 備 答 覆 任 何 問 題 本 

人不悉各理事國曾否向^代表提出問題請其 

答覆。本人原JW爲切盼蘧得It報之二代表圑 

0^ 定 藉 此 機 會 探 取 關 錤 蘭 確 實 地 位 與 巽 相 

之情報。本人建，&吾人今裊或今日午後仍 

可靖錤蘭代表列席安全理事會。深信^代表 

願 就 其 能 力 所 及 囘 答 任 何 向 ^ 代 表 所 提 

之問題。 

本人擬就主席發表陳述時所稱某一二項 

意見略加萍述。倘本人了解主席無31，渠除 

其他各節外並謂錫蘭海外代表之;â派係由英 

聯 王 國 把 持 。 倘 主 席 所 稱 果 此 意 本 人 不 

得不^明其言鍺3^。 

據地，足證錤蘭實無獨立可言。本人僅擬指 

明 & 點 ， 如 能 證 明 錫 蘭 缺 乏 獨 立 則 吾 人 當 

時 不 ^ / 隹 許 菲 律 賓 加 入 聯 國 。 事 實 上 ， 此 

項論據或可適用於英聯王國。英國領土上卽 

有 外 國 之 軍 事 基 地 吾 人 或 者 T 鹰 被 启 不 許 

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，此理事會主席之理論 

也 。 本 人 箱 不 能 接 受 主 席 之 理 淪 本 人 對 於 

英聯王國之獨立綞不壊疑。本人僅引此二例 

JWS明主席援引之事實，凝非獨立之裙對摞 

準。 

故 本 人 作 下 列 建 稱 倘 主 席 對 於 錤 蘭 

之 眞 相 仍 多 懷 疑 補 救 辦 法 之 一 爲 邀 請 錫 蘭 

代表出席安全理事會1É1答主席或烏克蘭代表 

欲向^錤蘭代表質問之任何問題。 

此外本人IS)擬提具另一點。安全理事 

會如欲通過主席所提涉及延期iît論及阻使小 

得 通 過 錤 蘭 入 會 申 請 之 决 逮 案 草 案 刖 本 人 

請援用安全理事會>#睾規划第六十條最後一 

項。今晨有人提示理事會謂請求加入聯â"國 

之申請書之審議有時間限制。時ha限制之一 

爲安全理事會至逷應於人會經常屆會開始二 

十 五 日 前 向 大 會 提 出 推 薦 。 如 堅 持 進 一 步 

調査錤蘭情形並極力拖延， jy至1£本屆人會 

經 常 屆 會 不 及 計 論 ^ 問 題 ， 則 本 人 建 議 

援用第六十條最後一項。此最後一項規定稱 

山 
/ 、 



在特殊情形下——本人B2爲此刻|#形 

非 常 特 殊 一 安 全 理 事 會 得 决 定 於 項 所 

定期限屆满後就請求加入聯合國之申請書 

向人會提出推薦 

蔣廷黻先生（中國）本入不能明瞭主席 

適 纔 向 理 事 會 所 呈 决 嫿 案 草 案 之 目 的 何 & 。 

今曰^tëir之問題包括P唷求額外If報。額外I靑 

報問題g' j於六週新會員國資格審査委員會 

七 月 一 日 開 會 淪 時 業 經 提 出 自 委 員 

會 七 月 一 日 之 會 ¦ « 後 錫 蘭 代 表 業 已 向 理 桌 

會 & 代 表 W 1 提 具 代 表 圑 所 欲 得 到 之 情 報 

錤 代 表 更 j y 私 人 資 格 致 ® 蘇 聯 代 表 及 鳥 克 

蘭 代 表 稱 渠 願 親 ^ 各 ^ 代 表 答 s 代表 

願 向 錤 蘭 代 表 提 出 之 問 題 这 代 表 此 請 被 拒 

錢 蘭 代 表 亟 欲 提 伊 報 但 搜 取 赌 報 者 

則拒絕其建-&。錤蘭代表曾向安全理*會呈 

具文件5/951。此項文件頗値得一]a 。其格 

式 頗 爲 特 異 但 吾 人 如 肯 略 费 時 間 審 閱 ^ 文 

件，刖可涫除蘇聯代表及g克蘭代表所提出 

之 疑 問 。 吾 人 如 不 辭 其 煩 一 讀 該 文 件 ， 必 

不致對錫蘭之爲一完全獨立國家問題有所置 

疑。 

本 人 常 於 理 条 會 席 上 聞 及 蘇 聯 與 f t 克 

蘭 對 所 i 3 殖 民 地 之 往 政 冶 自 由 與 殖 民 地 k 

民抱铯大之同It故今日絕非初開此議。今有 

— 爭 得 獨 立 與 自 由 之 國 家 願 享 受 憲 章 應 允 

世界所有國家之無上平等，但竟遭此自稱至 

爲同It各種奮W者之二代表圑百般阻徺。 

此種踰說或有 i !^數學童爲可信。然多 

數學童必不致爲:^所感。就遠東之成年人口 

而言本人敢向貴主席斷言，渠等開此論5& 

大爲失望。 

Mr MANUILSKY (%'^_蘭蘇維埃社會主 

義 共 和 國 ）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建 利 用 今 曰 午 後 

之會逯齄取錫蘭代表之陳:iÊ—節本人認爲 

不会宜理由如下。英聯王國代表顒然3曾完 

全體會吾人反對立刻《t此問題採取行動之理 

由 j y 及 菩 人 堅 信 有 探 取 額 外 情 報 要 之 原 

因。吾人業已聲明吾人不明錤蘭之憲法及其 

政 冶 地 位 吾 人 不 f 其 獨 立 與 自 主 之 程 度 故 

吾 人 須 軌 J W 上 數 點 獲 得 充 分 詳 盡 之 醏 報 。 

國際工作之經驗證明輓近數年W來常見 

成 立 傀 儡 國 度 僞 充 獨 立 國 家 , 而 其 工 作 唯 & 

有闥塊©國家有政冶、經濟或軍事利害關係 

之國家之權益爲歸趨、唯其命是從。吾人 

須 有 文 件 與 事 實 之 證 據 。 倘 吾 人 對 錫 蘭 獨 

立 之 奧 相 â " 糊 不 明 其 理 由 不 外 因 吾 人 缺 S 

證 實 錫 蘭 镯 立 之 文 件 , 事 實 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或建議吾人齄取 

英國錫蘭總督之專家意見。但吾人懐续英國 

總督任何陳述之虛實與效力，因吾人n<2爲英 

國 總 督 之 陳 述 另 * 其 他 目 的 。 吾 人 寧 5 t 論 

文 件 與 事 實 而 不 欤 聽 取 片 面 之 陳 述 。 

每克蘭代表圑對於中國代表適纔於此間 

所 作 之 陳 述 ; 1 提 出 厳 , 抗 議 ^ 代 表 謂 蘇 聯 

及 ％ 克 蘭 代 表 曾 幾 度 爲 防 衞 國 家 權 利 而 力 

爭此刻則反對准許錤蘭加入聯合國之提棻 

不 明 其 出 自 何 由 。 本 人 爲 蘇 聯 代 表 圑 就 印 

度尼西亜問題、巴勒斯10問題JW及前後提出 

理事會:t論之若干其他問題之行爲及言論， 

世 人 知 之 甚 詳 本 A 不 須 囘 答 中 國 代 表 錯 3 1 

之陳述。 

主 席 本 席 i 《 代 表 蘇 維 埃 瓧 會 主 義 共 和 

國聯邦代表團就加拿大代表W及英聯王國與 

中國代表所作之陳述發表實見。 

加拿大代表企0否認出席新會員國資格 

審査委員會之加拿大代表貧反對繼镜ft論准 

許錤蘭入會問題jy及採集其他镜報問題。繭 

於此節有會議紀錄爲證本人認爲不_ i i詳細 

論。 

至於英聯王國代表謂可將所需情報提伊 

蘇聯代表團一節，現今之問題並非撩報之提 

伊 代 表 圑 問 題 而 爲 伊 給 安 全 理 事 會 " 及 

新會員國資格審査委員會充分之撩報問題。 

關J!f^此點，本人願奉吿屮國代表該代 

表謂蘇聯代表團拒絕晤見錤蘭代表一說係^ 

開不正確之撩報。蘇聯代表圑於其可 J W會晤 

錫蘭代表之日，曾電話Plaza旅社尋該代表 

晤談，據答稱該代表巳離^旅社。 

本 人 認 爲 不 答 覆 加 拿 大 代 表 與 中 國 代 

表^]1*聯之陳述飩®宣傅之 ï f t ,因本八認爲 

中國代表之陳述完全不適當。 

本人願苒度宣佈蘇聯代表圑探取此種態 

度所S!é據之原則本人前已簡述此項原則。本 

人 f e 謂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與 其 人 

民欣願現今在外國統冶下之沲民地八民#到 

獨立地位。然而蘇聯JW及其人民絕不能嘉佑 

任何形式之僞態獨立也。一本人願特別著 

重 偽 態 獨 立 等 字 樣 。 

屮國代表之陳述只得視爲贊成佯iii殖民 

地人民已經獨立之宣傅。本人不贊成屮國代 

表 之 盲 見 並 且 相 信 殖 民 地 人 民 閗 其 陳 述 

大爲失望,^代表似主張偽態獨立而無實 

便其眞正獨立也 

General MCNAUGHTON ( 加 拿 大 ) 本 人 抱 

歉 又 得 就 此 項 P P I 題 螢 表 意 見 。 然 而 主 席 嬝 

疑本人所作陳述是否正確。爲答辯主席就本 

人 之 奮 見 所 發 表 之 ^ 議 起 見 本 人 僅 擬 《 a 新 

會員國資格審査委員會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 



fc-^ jy載入今 

曰會議紀錄屮。本人所攞引a者卽齄括加拿 

大 代 表 意 見 之 一 段 中 所 ^ 之 文 句 ， 原 文 如 

下 

如蘇聯代表堅認爲情報不足不能通遏 

決議，則委員會應知該代表所霱耍之愔報究 

竟 爲 何 ' [ S / C 2 / S R 2 6 及 C o r r l ] 。 

主 席 本 席 方 引 讀 ^ 同 一 文 件 之 另 一 

句 。 加 拿 大 代 表 引 文 句 之 前 一 句 如 下 

委員會有權宣佈結束鬭於^項問題之 

計論，將審議結果報吿安全理事會"。 

此爲加拿大代表之陳述，^代表堅靖停 

止計論TI^問題轉呈安全理事會取决。會議紀 

加 拿 大 代 表 放 棄 投 票 權 ， 但 計 論 時 ， ^ 

代表堅諝停止計論該P《題。 

Mr URDANE:TA-ARBELABZ (哥侖比55) 

哥侖比55代表團對於各代表認爲安全理事會 

鹰 據 有 各 項 需 之 情 報 ， 俾 使 各 理 事 國 能 就 

完全贊同。哥侖比亞代表圑±認爲其應如此 

蓋依該代表圑意見，理事會通過新會員國入 

會之權利僅限於證明申請國是否運行憲章所 

規定之條件，蓋依憲章之規定，所有愛好和 

均 

故本人實不解要求提供額外淸報之各代 

表1 1 1何J W不贊成齄取出席今晨會瀵之錤蘭代 

表之實見。本人不贊成鳥克蘭蘇維埃社會主 

義共和國代表之態度，彼認爲聽取錨蘭發言 

人之意見徒然浪費時間，因並非完全獨立之 

國家代表之曹見自嫌不夠，且苟採此種程序 

資 不 卺 對 ^ 問 題 預 存 成 見 也 。 

倘吾人認爲錨蘭非獨立國家，則又何必 

探 取 額 外 涫 息 9 菩 人 之 需 要 額 外 I f 報 正 爲 便 

吾人便於决定錫闞是否果係獨立國家。依本 

人 之 奮 見 安 全 珲 事 會 齄 取 錤 蘭 政 府 代 表 之 

意見非但有助於吾人，且爲使吾人明瞭應如 

何 投 粟 所 需 者 。 

職是之故,本人完全贊同英聯王圃代表、 

加拿大代表 J W及屮國代表鬮於此節之建議。 

主 席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請 求 發 言 。 但 本 席 

於請該代表發言JW前願先規定吾人將來工 

作之時間。本席建^吾人繼攛計論至午後二 

時，W便結束計論屮之問題，然後於午後四 

時再重新集會計論。各代表旣無異議，作爲 

通;So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） 本 

人 僅 擬 發 表 箇 短 陳 述 。 主 席 今 晨 會 議 發 表 

演5&時,曾引述殖民大& Mr Creech Jones於 

六月十八日ïtffe敦發表之陳述。本人15綞查 

明 本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M r Creech Jones未曾螢 

表 任 何 陳 述 ， 但 渠 九 四 七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， 

錫 闉 镀 得 獨 立 八 個 月 之 飭 曾 作 陳 述 。 渠 所 

作 陳 述 謂 當 畤 正 在 準 備 錫 蘭 選 舉 事 並 宣 

佈在錤蘭獨立W前所須達成之協議。 

主 席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顯 然 5 1 會 本 席 所 

言，或係出於傅譯之31。事實上本席曾指明 

係 就 M r Arthur Creech Jones ~ ‧ 九四七年六 

月 十 八 日 之 陳 述 而 5 本席發言時曾聲明徵 

引 M r Creech Jones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八日 

之陳述。本席當時原係指^項陳述而言，該陳 

述 闕 明 錤 蘭 之 地 位 後 經 正 式 發 表 。 故 本 席 

所稱並無矛盾之處。 

General M C N A U T H T O N (方D所大) 本人 

僅欲聲明本人對主席引®新會員國資格審査 

委 員 會 簡 要 紀 中 另 一 文 句 《 之 載 入 理 事 會 

紀 錄 ， 深 爲 感 謝 蓋 主 席 引 凟 之 宇 樣 正 足 表 

現加拿大一向盡力支持錫蘭請求加入聯0"國 

爲會員國之申請。本人深at主席引®該句記 

入理事會紀錄。 

主 席 關 於 此 項 問 題 之 一 般 計 論 今 巳 結 

束，請理事會進行表决。吾人棻前現有蘇聯 

代表圃所提之决叆草案 [S/974]。茲將此項 

决議草案交付表决。 

C舉手表决之結果如下 

贊 成 者 鳥 克 蘭 蘇 維 埃 瓧 會 主 義 共 《 I 

國、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聯邦。 

棄 權 者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時 、 加 拿 大 、 屮 

國、哥侖比亞、法蘭西、敍利亜、英聯王國、 

美利堅合衆國。 

投菓之锆果如下贊成者二，反對者無， 

棄 權 者 九 。 决 議 案 草 粜 未 綞 ^ ^ 因 其 未 镀 

七偭理事國之贊成菓。） 

蔣廷鉞先生（中國）就議事程序而言 

員 會 之 報 吿 且 委 員 會 中 遏 半 數 J W 上 之 委 員 

贊成准許錤蘭人會。此乃過宇《A過之委員 

會報吿書。任何理事國似無提具動議之耍， 

依通常程序理事會主席自當將委員會之報吿 

交付表决。倘主席裁定此項報吿尙稱不足,划 

主席吾人固諳習中國代表所稱之程序， 

但本席僅擬a f t明新會員國資格審査委員會並 

未提具任何具體建議。委員會之報吿僅一句 

委員會遏半數委員表示贊成錤蘭諝求 

入會之申請書。[S/859] 

本席不，？爲將此一句構成之報吿提付表 

决對問題有任何禆益。職是之故，本席謂委 

八 



員會未作任何書面建議。 

屮國代表今旣正式提議喉許錫蘭加入聯 

合 國 爲 會 員 國 雏 ^ 代 表 未 按 議 事 規 則 之 規 

定 呈 具 書 面 建 s i 本 席 擬 將 ^ 代 表 之 提 議 交 

付表决。 

本 席 請 表 决 屮 國 婧 准 許 錫 蘭 加 入 聯 

國爲會員國之提議。 

(舉手表决之結果如下 

贊 成 者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畤 、 加 拿 大 、 屮 

國、哥侖比亞、法蘭西、敍利亞、英聯王國、 

美利堅合衆國。 

反對者 ％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

國、蘇維埃fit會主義共和國聯邦。 

表决之結果赞成者九票反對者兩票。屮 

國埕案因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投菓反對未 

經 颜 。 ） 

Mr A R C E (阿根廷）本人因認爲今晨之 

計 論 純 屬 政 治 性 質 毫 無 目 的 且 不 符 憲 章 

規 定 故 始 終 未 發 一 言 。 現 本 人 i i ? 爲 已 屆 本 

人 螢 言 之 時 。 本 人 願 請 載 人 紀 錄 者 乃 本 

人認爲主席未能依眧憲章所規定之方法將該 

問題提交理事會表决。主席請吾人表决應否 

准 許 錤 爾 加 人 聯 國 爲 會 員 國 之 問 題 ， 而 實 

際 上 每 人 鹰 審 之 問 題 乃 吾 人 究 應 接 受 或 應 

拒耩新會員國資格審査委員會向吾人所作之 

建 遴 W 决 定 吾 人 應 否 建 議 大 會 准 許 錫 蘭 入 

會 。 再 者 王 席 適 稱 理 事 會 常 任 理 事 國 之 一 

投 票 反 對 故 吾 人 不 能 接 受 該 提 案 。 本 人 不 

解主席此項陳述係作何解。倘主席係指理事 

會 不 建 許 錫 蘭 之 謂 本 ; 爲 第 二 

十 七 條 第 三 項 不 能 適 用 但 本 人 不 擬 特 別 著 

重 此 項 問 題 因 縱 令 安 全 理 事 會 不 建 議 准 許 

某 新 會 員 國 人 會 大 會 固 仍 有 權 接 受 ^ 新 會 

員 國 之 入 會 申 請 本 人 前 已 證 明 此 點 J W 後 

希 望 、 耍 時 能 再 予 證 明 。 

j y 是 本 人 僅 要 求 將 關 於 此 項 問 題 之 有 

關 文 件 包 括 理 事 會 所 之 决 議 案 一 併 

呈具大會請加審遴。 

主 席 屮 國 之 提 議 係 根 據 新 會 員 國 資 格 

審査委員會之建議而作，自不待言。然委員 

會之提i#並未書成决孅案之形式，故中國代 

表 爲 便 利 吾 人 之 工 作 起 見 根 據 委 員 會 之 建 

m擬成具體案。故此次表决屮國提案不 

違現行議事規則。 

辛於阿根廷代表謂應將錤蘭申請入會問 

題 提 交 大 會 一 節 吾 人 顯 鹰 依 議 事 規 朋 第 

六 十 條 之 規 定 辦 理 萨 六 十 條 規 定 稱 

如安全理事會不向大會推薦請准申講 

國 入 會 或 延 期 審 遴 其 申 請 應 向 大 會 呈 

具持別報吿，附具計論之全部紀錄。 

J Î È書處當向大會呈具關於此問題之詳盡 

報吿。 

蔣廷黻先生（屮國）本人請求發言俾將 

本人對蘇聯代表否决錫蘭請求加入聯合國爲 

會員國之申請之抗議載入紀錄。本人認爲蘇 

聯代表此際應用其否决權至爲無理，且不得 

J M不合憲章規定之會員資格爲口實。本入"2 

爲此對所有遠東A民之希望爲一重大打擊。 

主 席 代 表 蘇 維 埃 瓧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

邦代表圑請Asl—分鐘之時間答覆屮國代表所 

作之陳述。蘇聯代表圑拒铯屮國代表之抗議， 

認爲其抗議無據,且與聯合國之憲章牴觸。 

蘇聯代表1SI投II反對錫蘭入會申講之理 

由前已由蘇聯代表團之陳述屮簡述其耍。蘇 

聯代表圑與屮國代表》!之立場不同者厥爲 

蘇 聯 代 表 團 爲 不 應 給 與 殖 民 地 人 民 虛 幻 之 

獨立耳。 

安全理事會於IP後四時再重行集議?t論 

特里55斯特（Trieste)問題。 

(午後二時十分散會。） 

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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